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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管理
及出让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
为切实加强土地供应管理，规范土地出让工作，根据国家土地督察沈阳局对我市土地例行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意见及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化解房地产库存的若干意见〉的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吉建房〔2016〕32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规范土地出让申请制度，优化供地程序
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出让前，由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依据市政府年度供地计划，向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供地申请，明确供地前期相关工作完成情况、土地通平条件和基础设施配套情况。由市国土资源局审查后，对具备供地条件的，委托市规划局出具规划条件，市国土资源局按规定履行供地程序。
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之前，由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所属发改、环保、规划、国土等论证项目是否符合产业政策、环保要求、规划选址、供地政策。论证通过后出具论证意见，市规划局根据论证意见出具规划条件和规划选址意见书。由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向市国土资源局提交供地申请。市国土资源局审查后，对具备供地条件的，按规定履行供地程序。
二、切实完善土地供应前期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建成区内房地产项目，拟出让宗地内必须完成通平开发，红线外围必须完成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道路等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不具备条件的，一律不得出让。土地出让前，由项目所在地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论证，认定配套设施建设完成情况，并函告市国土资源局。
建成区外房地产项目，土地出让前暂未达到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的，由项目所在地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组织论证，认定拟开发项目在土地出让后、动工前可完成配套设施建设的，函告市国土资源局履行供地程序。
三、明晰成本构成，严格土地成本核算
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需保证拟开发项目在土地出让前完成征地补偿、房屋征收补偿，对原土地权利人补偿到位，完成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注销灭籍手续，达到“净地”条件。在上报土地成本中需明确土地征收成本、通平开发费用和征收集体土地涉及的耕地占用税、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相关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要对上报成本的真实性负责。
四、加强供地项目附带的规划绿地、道路用地管理
对供地项目中附带的规划绿地、道路用地，不再单独收取土地取得成本。土地供应出让后，由市国土资源局将项目附带的规划绿地、道路供地信息直接录入、上传国土资源部土地市场动态监测监管系统，划拨给市市政公用局代市政府管理。
五、进一步规范土地出让价款管理
在土地出让过程中，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在国家规定交纳比例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土地竞买保证金额度。各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辖区内的供地项目，土地竞买保证金由市土地和矿业权收购储备交易中心统一收取，土地出让价款由市财政局统一收取并清算。
此文件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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